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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 2026-080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阶段：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115,176,737.3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件处于审理阶段，由于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结

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6 月，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债务人”）提起诉讼，

诉讼案号为（2025）京 0105 民初 99375 号，公司于 2025 年 9 月收到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5）京 0105 民初 99375 号],裁定本案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累计诉讼、仲

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30、临 2025-199）。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京 0105 民初 149724

号民事传票。公司因与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

“大连银行”)存在股权质权纠纷，原告大连银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各方当事人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

被告：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股权质权纠纷

（二）本次诉讼机构的名称及所在

机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机构所在地：中国北京

二、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一）事实及理由

1、担保主债权

公司与大连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DLL 京

202404240007，以下简称“主合同”]。根据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向债权人申请

借款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24 年 4 月 26 日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计算方式为主合同生效日前一个工作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145.0

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即年利率为 4.9%，利息以单利计收(日利率=年利率

/360)，按借款的实际使用天数和借款余额计收。具体借款金额、期限、利率以

借款借据记载为准。借款人逾期不偿还贷款本金的，自贷款本金逾期之日起计收

罚息，罚息利率为届时适用的借款利率上浮 50.0%；借款人逾期不支付利息的，

自利息逾期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发放日为起息日，按月结息，结息

日为每月 20 日。根据合同约定债务人应当分四期偿还主合同项下本金，2024 年

6 月 20 日偿还本金 200 万，2024 年 8 月 20 日偿还本金 400 万，2024 年 11 月 20

日偿还本金 200 万，2025 年 4 月 25 日偿还剩余本金 10,600 万。债务人负有按

照约定的金额、期限、利率等向债权人还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股权质押担保

2024 年 11 月 25 日，债务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大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质押合同》 (合同编号： DLL 京

202404240007Z04)，约定：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重庆东方

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94%股权、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61.43%股权、

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60%股权为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

编号：编号 DLL 京 202404240007)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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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5 日，就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61.43%股权依法办理

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质权登记编号:530127202412050002)，出质股权数额为

22,115.00 万元/万股。

2024 年 12 月 13 日，就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94%股权依法办理了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质权登记编号：500905001125673)，出质股权数额为

26,320.00 万元/万股。

2024 年 12 月 25 日，就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60%股权依法办理了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质权登记编号：421000202416496)，出质股权数额为

5,280.00 万元/万股。

3、主合同履行及违约情况

2024 年 6 月 17 日，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向债务人发放贷款人民币

114,000,000 元。根据借款借据记载，借款期限自 2024 年 6 月 17 日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止，年利率为 4.9%。

主合同履行过程中，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应付本息，经债权

人申请，2025 年 6 月 13 日，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出具了(2025)京精诚执证字第 79

号《执行证书》，执行证书载明：一、被申请执行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徐劲松。二、执行标的：1、借款本

金：人民币 111,991,000 元；2、利息及逾期利息：自 2024 年 10 月 20 日(含)

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不含)止应付未付的利息共计人民币 2,706,433.33 元；3、

罚息：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含)起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不含)，以逾期本金为基

数，每日按照 7.35%/360 的标准计收罚息，共计人民币 257,703.99 元；自 2025

年 4 月 25 日(含)起至本金清偿之日，以欠款借款本金人民币 111,991,000 元为

基数，每日按照 7.35%/360 的标准计收罚息；4、复利：自 2024 年 9 月 20 日(含)

起至全部利息清偿之日，对债务人逾期支付的利息，以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每

日按照 7.35%/360 的标准计收复利；上述利息及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合计以不

超过年利率 24%计算，以受法律保护为限。5、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保险公

司保单保函费、担保费、拍卖费、公告费、电讯费、差旅费、公证费、送达费、

鉴定费等以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其中，债权人先行垫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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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执行公证费为人民币 216,600 元；律师费计算标准根据申请执行人与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2025 年盈京字第 BJ9488

号]之约定计算。全部费用均以实际发生额及票据为依据，以受法律保护为限。

（二）本次诉讼的申请人请求

1、判令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质押的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26,320.00 万元股权折价、拍卖或变

卖的价款在(2025)京精诚执证字第 79 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

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全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

2、判令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质押的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22,115.00 万元股权折价、拍卖或变

卖的价款在(2025)京精诚执证字第 79 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

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全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

3、判令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质押的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5,280.00 万元股权折价、拍卖或变

卖的价款在(2025)京精诚执证字第 79 号《执行证书》项下确定的东方时尚驾驶

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全部债务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

4、判令本案保全费 5,000.00 元由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以上诉讼请求暂计为 115,176,737.30 元(暂计至 2025 年 4 月 24 日，不含复

利)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件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由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最终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情

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除已披露的诉讼、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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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外，累计新增诉讼数量为 1件，涉及本金金额为 115,176,737.30 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37%。

五、已披露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2025)渝

0112民初

128780号

北京东和正道公

路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

培训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法院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计算方式

以 11,786,424.94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1月5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同时判

决被告负担受理

费 4,765.00 元

收到一审

判决书

2

(2026)苏

1324民初

2162 号

杨照军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国

际航空发展有限公

司

被告三（标的）：东

方时尚通用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

纠纷

法院判决原告杨

照军对被告东方

时尚国际航空发

展有限公司在被

告东方时尚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的 13.75%股权

享有质权；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本

金及其他费用共

计 10,200,000.00

元；同时判决被告

负 担 受 理 费

43,900.00 元

收到一审

判决书

注：1、本表“涉案金额”仅为原告/申请人主张的确定金额，包括债权金额、利息及逾

期利息、罚息等，不包含需持续计算以及暂无法确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罚息、实现

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2、若案件在一审审理中，即涉案金额为诉讼请求金额；若案件在二审审理中，即

涉案金额为一审判决金额。

六、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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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风险提示

（一）“东时转债”到期无法兑付

“东时转债”已于 2026 年 4 月 8 日到期，公司现有货币资金无法兑付“东

时转债”本息。2026 年 3 月以来，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及货币资金状况，多

次披露关于“东时转债”即将到期无法兑付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对“东时

转债”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东

时转债”的后续处理，公司将在临时管理人的统筹下，力求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

最大程度保障“东时转债”持有人的权益。

（二）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尚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法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

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无论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三）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

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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